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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附錄五） 

 

甄選合資格人士的參考資料 

 
在本計劃下，合資格人士指：  

 

(a)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的規定註冊的認可人士，該認可

人士須以建築師／工程師／測量師身分名列於由建築事務監督備

存的認可人士名冊；或  

 

(b)根據《工程師註冊條例》（第 409 章）的規定註冊的註冊專業工程

師，註冊界別須為屋宇裝備工程師或機械工程師，並須名列於由工

程師註冊管理局備存的註冊專業工程師註冊紀錄冊。  

 

 

甄選合資格人士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1. 除了工程顧問收費，還須考慮其他因素，例如合資格人士（包括其

公司）對監督類近範圍和複雜程度的工程的經驗，公司的資源和目

前的工作量，主要工程人士的資歷／相關經驗、職責和參與程度，

以及公司過往的表現等，以確保合資格人士及其公司能夠為擬進行

的工程提供有效和足夠的專業服務。  

2. 合資格人士及其公司曾否因專業失當而被處分，例如讉責、罰款或

停牌。又有否被有關專業學會或註冊委員會處分。  

3. 應避免邀請由承建商轉介或僱用的合資格人士，特別是該承建商是

工程的潛在投標者，以確保所聘任的顧問的公正性，並且不要依賴

個別人士搜尋及制訂顧問名單作招標。  

4. 申請人應事先核實有關認可人士／  註冊工程師的資料，然後才聘

用。  

 

 

合資格人士的一般職責 :   

 

1. 閱讀及明白由機電工程署提供的通風系統評估報告及其改善通風

工程項目建議的內容。  

2. 進行院舍狀況勘察／檢查，以識辨工程範圍，然後向院舍經營者／

營辦人提交建議書，內容包括：項目清單、項目預算和初步時間表，

向院舍經營者／營辦人報告勘察結果並講解建議書，以協助院舍選

擇和訂定最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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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擬訂工程方案時，必須符合相關法例及安老院實務守則／殘疾人

士院舍實務守則（實務守則）的要求。例如：須委聘註冊消防裝置

承辦商進行消防裝置及設備的更改及加裝工程，並作出核證；須委

聘註冊專門承建商 (通風系統工程類別 )進行通風系統的更改或增

建工程，並作出核證。  

4. 如需進行之工程涉及改動出口門／出口路線、間隔、床位數目／位

置、基本設施、消防裝置和設備等，院舍須遵照實務守則的規定，

於工程開始前最少 30天向牌照處提交有關計劃的詳情和擬議修訂

圖則、消防裝置修正圖則，進行審批。為免引致不必要的損失，不

應在尚未收到批核或通知書前展開工程。  

5. 擬訂建議參與投標的投標人名單，並加上保密封面，遞交到院舍以

備核准。  

6. 邀請和收集標書，檢查所有標書，並向院舍提交一份全面報告和推

薦合適的標書。  

7. 要求獲推薦的投標人為其遞交的標書作出澄清或確認。  

8. 監察工程的施行，確保：  

(a) 倘工程進行期間，院舍仍繼續提供服務，則應確保採取足夠的

防護措施，以免對院友、員工或公衆造成危險；  

(b)  承建商按合約要求進行工程；  

(c) 變更及改進工程的進行完全符合合約條款；  

(d)  保證工程改動已重新量度，及該工程已適當並準確量度及估價 ;  

及  

(e) 發出與工程有關的所有必需證明、完工證明書、日後維修證明

書等。  

9. 本署亦建議院舍負責人應直接與合資格人士一起視察處所，以確保

遞交證明文件前履行所有條件。  

 


